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 

檢視現行情況報告、工作計劃及年度報告 

2024-2025學年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書院 
 

範疇 措施 現行情況 請註明： 計劃中 / 部分落實 

/ 已落實 

學校行政 (1) 持續運作「維護國家安全及

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小組： 

− 由校長領導小組工作 

− 策劃及統籌有關政策；  

− 協調各科組盡快落實有關措

施； 

− 促進不同持份者的溝通和協

作，加強學生品德培養和相關的

訓育輔導工作； 

− 及制定策略和應變措施防止

政治活動入侵校園。 

為加強教職員對國家安全概念的認識，本校已

透過全體教職員校務會議，清楚提示所有學校

員工必須仔細閱覽教育通告 3/2021 號，按當中

的指引行事。  

 

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內容蘊含在不同學習

領域/科目和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本校已在

不同科目:如中文、通識教育、資訊及通訊科技、

經濟及企會財等科目的年度教學計畫加入有關

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內容。 

已落實（將持續進行） 

每年學年初及期末的全體教職

員校務會議均會清楚提示所有

學校員工必須仔細閱覽教育通

告 3/2021 號，按當中的指引行

事。 

 

已落實（將持續進行） 

(2) 於指定日期升掛國旗及奏唱

國歌： 

− 於開學期間，為初中新生提供

升旗儀式禮儀訓練，確保學生

熟知升旗儀式的禮儀，並培養

學生的國家觀念，加強維護國

家安全的意識。 

 
 

升掛國旗及奏唱國歌的安排 

學校有既定機制於指定日期或典禮升掛國旗及

奏唱國歌，於儀式開始前對學生進行禮儀教育，

學生已非常熟悉及習慣有關安排，並能夠表現

出恰當的禮儀。 

 

此措施會持續進行，以加強學生對國情和國家

安全的認識、提升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培育他們

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提升升掛國旗的標準 

已落實（持續進行） 

元旦(一月一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立日(七月

一日)； 

國慶日(十月一日)； 

國家憲法日； 

國家安全教育日； 

南京大屠殺紀念日； 

五四運動紀念日； 

學年開始首日； 



1. 已改善前線員工當值安排，確保每次升旗符

合指引要求 

2. 加強對升掛國旗的培訓，定時安排不同教職

員接受專業培訓。 

3. 已加強監察程序，每次升掛國旗均由當值老

師監督及由助理校長複檢並簽署核實，確保

升掛國旗符合指引要求 

學校開放日； 

在校內舉行畢業禮當日； 

2022年 1月 1日後於每個上課

日升掛國旗 

 

已落實（持續進行） 

 

(3) 於初中級，訓練學生進行升

旗儀式，培養學生的國家觀

念，加強維護國家安全的意

識。 

常規(每星期)舉行升旗儀式，培養學生的國家觀

念，提升對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 

已落實（持續進行） 

人事管理 (1) 持續落實員工聘任方面的指

引，會遵守《僱傭條例》、《教

育條例》、《教育規例》、其他

相關法例及僱傭合約，以及

《資助則例》和教育局發出

的相關指引辦理，包括教育

局通告第 3/2020 號《加強保

障學童的措施：學校教學及

非教學人員的聘任》。 

在員工聘任方面，校方根據《僱傭條例》、《教育

條例》、 《教育規例》、其他相關法例及僱傭合

約，以及《資助則例》（資助學校適用）和教育

局發出的相關指引辦理，包括教育局通告第

3/2020 號《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學校教學及非

教學人員的聘任》。 

 

校方已按辦學團體指引處理有關此方面的人事

管理，如：正式招聘前已要求相關人士簽妥有關

聲明等。  

已落實（持續進行） 

  



人事管理 (2) 學期初向所有教職員清楚說

明校方對其工作表現和操守

的要求和期望。教職員必須

奉公守法，亦有責任合力締

造平和有序的校園環境和氣

氛。所有聘任員工不可涉及

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

如有懷疑涉及任何危害國家

安全的活動，會依法處理。 

已透過教職員會議向所有教職員清楚說明校方

對其工作表現和操守的要求和期望。教職員必

須奉公守法，亦有責任合力締造平和有序的校

園環境和氣氛。 

 

透過校本的人事管理和考績機制，適時及適當

地跟進教職員的工作表現及操守。校長及助理

校長每年均定時與教職員會面，進行評估及檢

討，以確保教職員操守及表現符合教育局及辦

學團體要求。 

 

確保教職員接受適當的國家安全教育培訓，例

如由教育局舉辦的培訓課程，讓他們正確了解

《香港國安法》，提升他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本年度本校已安排相關小組老師參與基本法培

訓課程，教師亦已順利修畢課程。 

已落實（持續進行） 

教職員培訓 (1) 透過教職員會議、早會，讓教

職員認識和了解《香港國安

法》的立法背景、內容和意義

等，以及政府發放的相關資

訊。 

已透過教職員會議讓教職員認識和了解《香港

國安法》 

已落實（持續進行） 

  



教職員培訓 (2) 持續鼓勵教師積極進修有關

「基本法」、「憲法」及「維護

國家安全法」等教育局相關

培訓課程，確保對相關法例

有所認識。  

由教育局舉辦有關《基本法》中學教師知識增益

網上基礎及進階課程，3 名教師已完成相關培

訓。 

 

新入職老師已在教育局《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

測試取得及格 

已落實（持續進行） 

學與教 (1) 參考《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

程框架》，在相關的學習領域 

科目和生活教育課中，加入

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元素。 

各相關學科已參考《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

架》，在相關的學習領域 科目和生活教育課中，

加入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元素。 

已落實 （持續進行） 

(2) 各科科主任確保新選取或新

編訂的學與教資源內容和質

素符合課程發展議會訂定的

課程宗旨、目標和內容，並切

合學生的程度和學習需要。 

小組已確保新選取或新編訂的學與教資源內容

和質素符合 

已落實 （持續進行） 

(3) 已設立機制定期檢視教學資

源，以符合《香港國家安全教

育課程框架》。所有教學資源

須儲檔 2年。 

已設立機制定期檢視教學資源，並將教學資源

儲檔 2年。 

已落實 （持續進行） 

(4) 參與政府及公營機構舉辦之

教育活動，例如：招商局活

動，讓學生了解政府部門的

日常運作、維護國家安全之

工作等，培養學生維護國家

安全的意識。 

已參與政府舉辦之教育活動，培養學生維護國

家安全的意識。 

已落實 （持續進行） 



學與教 (5) 透過全港性國家安全相關的

活動日，例如國家安全教育

日和其他一系列國民教育行

事曆中訂明的活動日，舉辦

校內活動，例如展覽和問答

活動，培養學生維護國家安

全的意識。 

已透過全港性國家安全相關的活動日，舉辦校

內活動，培養學生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 

已落實 （持續進行） 

(6) 透過參與教育局舉辦之全港

性國民教育比賽，如「推廣基

本法，你我齊參與」中小學比

賽，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教導學生為維護國家安全做

好本份。 

已透過參與教育局舉辦之全港性國民教育比

賽，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已落實 （持續進行） 

(7) 持續發展公民、經濟與社會

科取代原先的生活與社會

科，並使用教育局提供之相

關教材、經教育局審理後獲

批准使用之相關出版社教

材，教導學生國家安全的相

關知識。 

已在初中一年級和二年級開展公民、經濟與社

會科，並使用教育局提供之相關教材，教導學生

國家安全的相關知識。 

已落實 （持續進行） 

(8) 於開放日攤位活動，加入國

民教育及國安教育元素，並

對外展示，培養學生、家長和

公眾有關國家安全的相關知

識。 

已於開放日攤位活動，加入國民教育及國安教

育元素，培養學生、家長和公眾有關國家安全的

相關知識。 

已落實 （持續進行） 

  



學生訓輔及

支援 

(1) 制定學校舉辦活動的機制和

程序，確保校園內進行的所

有活動和以學校名義舉辦的

活動，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

全。 

學校從不同層面為學生提供支援，培養他們成

為包容和守法守規的學生，從而為學生營造安

全有序的學習環境。學校持續採用全校參與的

訓輔模式，透過跨專業協作，如：訓輔組、其他

學習經歷組、教務組等，透過班主任節及課堂教

學，幫助學生認識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讓他們自

覺地遵守香港現有法律，如：班主任節舉行升旗

禮、國家憲法日教育、國家安全日教育等。 

已落實 （持續進行） 

(2) 透過多元化的全方位學習活

動，提升學生的國民身份認

同。 

學校亦會於日常向學生說明校方對他們日常行

為的基本要求，並透過各項活動，如：公民教育

大使、公理大使等，幫助學生建立責任感、承擔

和守法精神。 

已落實 （持續進行） 

(3) 採用全校參與的訓輔模式，

透過跨專業協作，幫助學生

認識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讓

學生自覺地遵守香港現有的

法律，包括香港國安法，以

及支援有輔導需要之學生。 

學校適時檢討訓輔機制，以配合社會的發展及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當學生出現違規或不當

行為時，學校將按既定的訓輔政策處理，致力引

導學生重回正軌，並加強教導他們正確的價值

觀、正面思維和與人相處應有的態度等。如：班

主任先作了解及教育、級主任介入輔導，社工面

見、與家長溝通等，讓同學能得到多方支援， 引

導他們的正面、守法思維。 

已落實 （持續進行） 

家校合作 (1) 邀請家長參與有關國家安全

的活動，鼓勵家長認識國家

安全及有關法律 。 

 

於有關活動中，如：問答比賽、開放公民教育室

等，邀請家長參與，讓家長也能透過學校活動對

《基本法》及國家安全的教育有進一步認識。 

已落實 （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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